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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法律法规手册》汇集了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
相关的部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标准。
附录部分收录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和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目录，以及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相关的资料，供大
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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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五号） 第二部分法 规 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0号）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2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7号） 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0号）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5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9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5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 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 第三部分规 章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令第72号）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6号）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
可证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77号）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安部令第87号）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46号局长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40号局长令）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1号）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 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号）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16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7号） 生产安全事故
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1号）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40号）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1号）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3号）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4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45号）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 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8号）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51号）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3号） 第四部分规
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 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企业应急管理工作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13号） 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安
委[2010]6号） 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1]4号） 国
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26号） 氯碱（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准入条件（发改委2007年第74号公告）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公告）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6]369号） 关于
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号） 关于印发《特种设备注册
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的通知（质技监局锅发[2001]57号） 关于增补特种设备目录的通知（国质检
特[2010]22号） 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质检特函[2011]62号） 关于公
布《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项目》目录的公告（国家质检总局2011年第95号） 溶解乙炔产品生
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
产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安监总办[2010]139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指南（试行）的通知（安监总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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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2009]73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有关
问题的通知（安监总厅培训[2010]179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
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1]142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大型化
工装置高度危险化工装置和长输管道界定标准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管三[2012]57号） 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办公厅关于港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管三[2012]67号） 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人员培训大纲及考核要求的通知（安
监总厅管三函[2012]68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复
函（安监总厅管三函[2012]97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大力培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标准化
一级企业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函[2012]99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有
关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管三函[2012]100号） 关于印发《安全现状评价导则》的通知（安监管规划
字[2004136号） 关于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安监管政法字[2004162号） 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安监总政法[2010]5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瞒报谎报事故行为查处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1]91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关于印发安全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1]172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单位版）》的通知（安监管危化字[2004]43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号） 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09]124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安监总管三[2010]186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
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24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
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3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
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5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
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145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
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191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2]79号） 关于开展提升危险
化学品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2]87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中华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岗位达标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四[2011]82号） 
关于开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申报工作的通知（安监总职安[2007120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1]41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加强职业健康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安健[2011]132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
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1]192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贯
彻落实《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进一步加强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安
健[2012175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注册安全工程师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培训[2011]147号
） 关于认真做好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协调字2005]62号） 关于规范重大危险源监
督与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协调字2005]125号） 第五部分相关标准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
通用规范（AQ 3013—2008） 硫酸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指南（AQ 3037—2010） 电石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指南（AQ 3038—2010） 溶解乙炔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指南（AQ 3039
—2010） 涂料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指南（AQ 3040—2010） 氯碱生产企业安全标准化实施指
南（AQ／T 3016—2008） 合成氨生产企业安全标准化实施指南（AQ／T 3017—2008） 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基本规范（AQ／T 9006—2010）  第六部分附 录 附录1 相关标准目录 附录2《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办法》附件 附录3 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置原则 附录4《首批重点监
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附件 附录5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附录6首批重点监管
的危险化学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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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必须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不符合
要求的，不得使用。
 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优先采用有利于防治职业病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逐步替代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
 第二十五条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
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六条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用人单位应当设置报警装置，配置现场
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对放射工作场所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运输、贮存，用人单位必须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保证接触放
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
 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
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
状态。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
检测、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
布。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质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所作检测、评价应当客观、真实。
 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
理措施，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职业病
危害因素经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重新作业。
 第二十八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法从事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工作，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第二十九条 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的，应当提供中文说明书，并在设备的醒目
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警示说明应当载明设备性能、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安全操作和维护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
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第三十条 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的
，应当提供中文说明书。
说明书应当载明产品特性、主要成分、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产品包装应当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贮存上述材料的场所应当在规定的部位设置危险物品标识或者放射性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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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法律法规手册》适用于从事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工作的人员参考学习，是提高企业本质安全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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